
 

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

106學年度第 2學期（107年 2月-6月）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活動流程說明 
 

一、 社群成立： 

(一) 社群即是一種夥伴合作學習模式，社群人數3人以上為一組，進行至少5次聚會。 

(二) 本學年度各社群活動學習目標與內涵為下述三種： 

1. 新課綱研究  2. 多元課程規劃  3. 教學方法創新 

二、 活動流程及經費核銷相關表件： 

(一) 活動前： 

1、 需申請經費之活動：請於一～二週前回傳＜社群活動申請表＞至實研組，

以利上簽呈給相關單位申報經費。 

2、 無申請經費之活動：可不用填寫申請表。 

(二) 活動當天： 

1、 ＜簽到表＞：麻煩參與社群成員簽名。（若全國進修課程審核即時通過,實

研組會列印全國報名表予老師們簽到。） 

2、 ＜領據(含交通費)＞：給予研習講師者填寫。（請事前知會研習講師：備

妥郵局帳號，如非郵局帳號者，將扣手續費 30 元。高鐵票請留單趟票根。） 

3、 ＜收據＞： 

(1) 自行訂購便當者，請廠商付空白收據，以利後續核銷。 

(2) 總務處採購者，由總務處支付餐費，教師無須代墊。 

4、 拍照並填寫＜回饋表＞(QR code)：請參與活動教師根據 QR code「上網」

填寫回饋心得（網址由實研組於研習前提供）。 

(三) 活動後： 

1、＜社群活動摘要表＞： 

   (1) 研習性質社群活動：實研組回傳回饋單後，加工處理後回傳。  

   (2) 其他性質社群活動：可由社群教師自行書寫摘要表，範本僅供參考。 

2、至實研組核銷： 

   教師送交＜簽到表＞/＜領據(含交通費)＞/＜收據＞或＜發票＞與＜社群活

動摘要表電子檔＞至實研組。 

三、 請於 107 年 6 月 29 日(五)前 繳交 107 年 2 月-6 月成果報告電子檔(至少 5 場活

動)至實研組。 

 



 

 

鐘點費領據相關說明 

講師鐘點費皆採取轉帳方式處理，下標紅框處皆需填寫，其他部分交由實研組填寫 

 

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     領      據 

受領人：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臺幣          萬          仟          佰          拾          元整 

（請用大寫書寫及說明給付依據或計算方式，支付各項鐘點費、演講費、稿費、

評審費、出席費等給付金額大於 22,000 元(含)須先扣繳 1.91%補充健保費） 

 

受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身分證字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應付金額 

≧22,000 

補充健保費 

(1.91%) 
實付金額 

   

交通費   

合 計   

戶籍地址： 

□□□            縣市    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    村里    鄰          路街        段 

       巷       弄       號之      樓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(因申報所得稅需要,請依身分證資料詳細填寫戶籍地之村里鄰等資料) 

◎款項請撥入本人帳戶         銀行(郵局)         分行 帳號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107.01.01 調整最低工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會:出納組 

最好提供郵局帳號 

若提供銀行帳號，請註明完整銀行分行名稱、以及銀行分行代號 

 

發票與收據相關說明 
 

統一編號：46803609 

買受人：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

 

日期、時間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日期、時間    


